
澳 門 旅 遊 吉 祥 物“ 麥 麥 ”
授 權 計 劃



三大應用場景

透 過 開 放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旅 遊 吉 祥 物“ 麥 麥 ”
的 使 用 權，鼓 勵 合 作 單 位 充 分 利 用“ 麥 麥 ”形
象，開 發 多 元 化 的 產 品 和 體 驗，以 推 廣 本 地 旅
遊 文 化，提 升 品 牌 影 響 力 和 開 拓 新 商 機，並 促
進旅遊和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。

目的

澳門旅遊吉祥物“麥麥”授 權 計 劃

產品開發

活動策劃

品牌推廣



許可範圍

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使用及經營，但不
妨礙在澳門以外地區進行銷售或製造
等行為。
 

企  業 社  團
申請對象

已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登記或成立

商業使用 非商業使用
申請類別

以直接或間接獲取營利
或商業利益為目的

基於旅遊、文化或教育
推廣等非以營利為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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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覺宣傳、活動贈品 主題活動、文化推廣項目

商品類

宣傳品類 活動類

食品類

許可類別

文具精品、生活用品、
服飾鞋帽、紀念品、袋與配飾、

數碼周邊、出版刊物
包裝食品、飲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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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可期間

商業使用
最 長5年，可 續 期

非商業使用
最 長1年，不 設 續 期

官方平台宣傳支持

授權費用全免 享有全部收益

 優先參加旅遊局的
旅遊推廣或展銷活動

專屬權益

免 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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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審準則 

                （同時符合以下條件可獲批准）非 商 業 使 用

． 符合非商業使用的性質，並遵循“麥麥”的使用規範
． 具有旅遊文化方面的推廣或教育意義
． 能有效推廣澳門特色文化，並觸及更多潛在受眾
． 執行計劃合理及切實可行

10%

20%

20%25%

25%

過往相關經驗

產品吸引力

項目可行性

對澳門旅遊的
推動作用

對品牌提升
的作用

對品牌提升
的作用

              （綜合得分達 50 %以上即可獲批准）商 業 使 用



申請流程

在旅遊局的專頁登入網上系統，填妥計劃申請表並
上傳所需文件

2.填表 3.上傳 4.審批通知1.登入

  申請所需文件:

． 申請表
． 資格證明文件
． 申請實體代表的身份證明文件
． 項目計劃書
． 經驗證明文件
． 有助於評估申請的文件

查詢

：mgto@macaotourism.gov.mo
：(853) 2831556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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